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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亚邦染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原项目名称：园区集中供热项目 

 新项目名称：热电联产项目；投资总金额：41,037.75万元 

 热电联产项目募集资金投入金额不变，仍为 27,302 万元，其余资金由

公司自筹解决。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概述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4]841号”文核准，江苏亚邦染

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邦股份”或“公司”）于 2014年 8 月 28日，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7,200 万股，扣除相关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135,444.50万元。上述事项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于 2014

年 9月 2日出具了天衡验字（2014）00075号《验资报告》。根据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用于“年产 2万吨商品染料项目(已

变更为收购江苏道博化工有限公司项目）”、“年产 8,000吨还原染料技改项目”、

“园区集中供热项目”、“危险废物焚烧处置项目”和“偿还银行贷款”。 

截至 2015年 12 月 31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万元） 已累计投入（万元） 

年产 2万吨商品染料项目 

(已变更为收购江苏道博化工有限公

司项目） 

27,066.00 27，000.00 



年产 8,000 吨还原染料技改项目 26,166.00 26,192.43 

园区集中供热项目 27,302.00 4,460.59 

危险废物焚烧处置项目 5,000.00 4,554.27 

偿还银行贷款 50,000.00 49,910.50 

 

本次拟变更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园区集中供热项目”，投资总额为

27,302 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金额为 27,302 万元，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该项目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 4,460.59 万元。公司结合自身经营状况与

化工园区发展规划需要，拟将“园区集中供热项目”变更为“热电联产项目”，

预计总投资：41,037.75 万元，其中募集资金投入金额不变，仍为 27,302 万元，

其余资金由公司自筹解决。本次变更募投项目不构成关联交易。 

2016 年 3月 31 日，公司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本次变更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原因 

（一）原项目计划投资和实际投资情况 

本次拟变更的募投项目“园区集中供热项目”原计划在连云港灌南县堆沟港

镇化工园区内新建一热源点，对整个化工园区实行集中供热。具体内容为利用募

集资金投资 27,302 万元，拟建成规模为 2台 130t/h次高压次高温循环流化床锅

炉和 1 台 260t/h 次高压次高温循环流化床锅炉，锅炉产生的蒸汽经减温减压后

达到对外集中供热的效果。该项目由亚邦股份子公司连云港亚邦供热有限公司负

责实施，截至 2015年 12月 31日，园区集中供热项目实际已投入 4,460.59万元。 

（二）变更的具体原因 

公司园区集中供热项目在增加本公司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可以满足园区企业

的用热需求，但是单一对项目周边地区集中供热，盈利能力较低。因此，经公司

多次论证，本着效益最大化的原则，公司结合自身的经营情况和园区的能源需求，

对园区集中供热项目的部分建设内容进行了调整，建成热电联产项目，以提高经

济效益。 

 

三、新项目的具体内容 



热电联产项目拟新建为 3 台 130t/h 高温高压循环流化床锅炉、2 台 15MW

背压式汽轮发电机组及相应辅助配套设施，投资包含各主要工艺系统、热网、接

入系统，预计总投资：41,037.75 万元。热电联产项目募集资金投入金额不变，

仍为 27,302 万元，其余资金由公司自筹解决。 

本项目主要解决连云港化工产业园区的生产用热，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确定项目建成后，按 8000小时计算，年供热量为 367×104GJ，发电量为 161.64

×106KWh。根据东南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电力工程设计研究分院出具的

《连云港亚邦供热有限公司热电联产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分析显示，本项目达

产后，预计年均营业收入 2.98 亿元，净利润 7,600 万元，内部收益率 33.58%，

总投资收益率 29.56%，投资回收期 4.43年，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同时，该项

目建成运营后，可以取代大量的分散热源点和热效率低、除尘效率差的小锅炉，

节能减排，提高了园区的环境质量，有利于连云港化工产业园区及周边地区的发

展。热电联产是高效、节能、环保技术，是国务院确定的十大节能工程之一，具

有较好的社会效益。 

 

四、新项目的市场前景和风险提示 

公司依据市场外部环境及内部因素的双重影响，本着审慎利用募集资金的原

则建设热电联产项目，不仅大大提高了园区内企业生产的用热稳定性，有效解决

用热企业的蒸汽安全供应问题，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企业利润，是企业自身发展

的需要，为化工产业园的可持续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该项目在对改善连云港化

工园区投资环境、加强招商引资奠定良好基础，符合灌南县、连云港化工园区地

区经济和企业发展的要求。该项目技术经济指标都符合《热电联产项目可行性研

究技术规定》的指标要求，符合国家环保贯彻国家能源政策、提高能源利用率、

节约能源的需要，在技术上是可行的，在经济上是合理的，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

节能效益和环保效益。 

此次变更是公司经过充分论证后，根据公司的经营现状和化工园区的能源需

求做出的调整，可以有效控制投资风险，有利于加快募投项目顺利实施，提高募

集资金的使用效率，符合公司战略发展要求，此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风险

在公司可控范围之内。 

 



五、新项目经有关部门审批情况 

公司已获得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的《省发展改革委关于核准连云港

亚邦供热有限公司热电联产项目的批复》（苏发改能源发【2015】1337 号）核准

文件；江苏省电力公司出具《江苏省电力公司关于连云港亚邦供热有限公司热电

联产项目（2×15 兆瓦）接入电网意见的函》（苏电发展[2014]911 号），同意该

项目接入江苏电网。 

 

六、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人对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审慎地查阅了相关资料，并发表了如下意见：此次变更是根据

公司的经营现状和化工园区的能源需求做出的调整，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

率，符合公司战略发展要求，有利于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本次募投项目部

分建设内容变更行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因此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将《变更

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部分建设内容的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于2016年3月31日在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以3票赞成，

0票弃权，0票反对的审议结果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并发表了如下意见：本次变更园区集中供热项目部分建设内容成为热电联产项目，

是根据公司的经营现状和化工园区的能源需求做出的调整，有利于经济效益最大

化，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和全体股东利益，本次变募投项目事项相关审议程序

合法、合规，因此监事会同意此次变更。 

（三）保荐机构意见 

亚邦股份本次变更募投项目部分建设内容事项，是根据公司的经营现状和化

工园区的能源需求做出的调整，为确保募集资金有效使用而提出的，本次部分变

更募投项目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

用的监管要求》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该事项已经第四届董事会第九

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对公司本次变

更募投项目部分建设内容计划表示无异议。 



 

七、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

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八、上网公告附件 

1、亚邦股份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亚邦股份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3、亚邦股份独立董事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独立意见 

4、保荐人对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亚邦染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3月 31日 

 

 


